
实验室工作规程 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

为了加强学校实验室的建设和管理，保证学校的教学质量和科学研究水平 ， 提

高办学效益 ， 根据《高等学校实验室工作规程》(1992年第 20号国家教育委员会

令 ) 的有关规定 , 特制定本规程。

第二条 

实验室是从事实验教学、科研、技术开发的实体。

第三条 

实验室必须努力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，保证完成实验教学任务 ， 不断提高实

验教学水平 。积极开展科学研究 ， 为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服务。

第四条 

建设实验室，必须从实际出发，与学科建设紧密结合 ，统筹规划，合理设置，

努力提高投资效益。

第二章 任 务

第五条 

根据学校教学计划承担实验教学任务 , 实验室要完善实验指导书 、 实验教材

等教学资料 ， 合理配置仪器设备 ， 安排实验指导人员，保证完成实验教学任务。

第六条 

努力提高实验教学质量。建立以能力培养为主线的实验教学体系 ， 吸收现代

科学技术和教学改革的成果,更新实验内容,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 。 通过实验 ， 培

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,严谨的科学态度，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。



第七条 

根据实际情况，努力承担科学实验任务，参与重大科研课题实验并提供必要的

条件保障。

第八条 

在完成教学和科研任务的前提下 ， 积极开展社会服务和技术创新。

第九条 

挖掘潜力 ， 积极开展实验装置的研制与开发 ； 创造条件开放实验室；经常

开展学术、技术交流活动。

第三章 建 设

第十条 

学校实验室的设置，应当具备以下条件：

( 一 ) 有稳定的学科发展方向和饱满的实验教学或科研开发等 任务；  

( 二 ) 有符合实验技术工作要求的房屋、设施及环境；  

( 三 ) 有足够数量、配套的仪器设备；

( 四 ) 有合格的实验室主任和一定数量的专职工作人员；

( 五 ) 有科学的工作规范和完善的管理制度。 

第十一条  

教学实验室及校级中心实验室的建设、调整与撤消须经学校正式批准 。 省部

级重点实验室和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设 、 调整与撤消须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。

第十二条  

实验室的建设与发展 ， 纳入学校总体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，由学校根据财力、

物力、环境、设施、人员结构等统一归口， 全面规划，进行建设。

第四章 体制 



第十三条  

学校有一名校长主管全校实验室工作 ， 设备处是学校教学实验室的主管部门。

第十四条

学校对实验室实行校 、 院 （系 ） 两级管理的体制 。 各院（系）设一名副

院长 ( 副主任 ) 主管实验室工作。

第十五条  

实验室实行主任负责制 ， 由实验室主任负责实验室的全面工作。  

第十六条  

学校建立由主管校长 ， 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和实验室工作专家组成的实验室

建设与管理委员会。

第五章 管 理

第十七 条

实验室要遵守 《实验室安全管理规定 》和 《危险品安 全管理办法 》 ，定

期检查防火、防爆、防盗、防事故等安全措施落实情况，开展安全教育。

第十八条  

实验室要严格遵守国家有关环保规定 ， 不得随意排放 三废物质 ， 不得污染

环境 。 化学废弃物的处置按《化学废弃物回收处置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。  

第十九条  

实验室要按照学校《仪器设备管理办法 》 、《低值耐用 品管理办法 》 、《家

具管理办法 》 等有关规定对仪器设备 、 低值耐用品、 家具进行全面管理。做好

仪器仪表、工具的计量工作。

第二十条 

实验室要实行科学管理 ， 完善各项规章制度 。 按照《 实 验室基本信息收



集整理办法 》和 《实验室档案管理办法 》 做好实验室的信息与档案的管理工作。

第二十一条  

按照国家有关部门颁发的有关评估指标体系 ， 对实验室定期开展评估工作 。

评估结果作为考核实验室工作业绩和水平的重要依据。

第六章 人 员

第二十二条  

实验室主任应由具有较高思想政治觉悟 ， 有一定的专业理论修养 ， 有实验

教学或科研工作经验 ， 热爱实验室工作 ， 组织管理能力强的具有副高级职称以

上的人员担任。

第二十三条  

基础教学实验室和校级中心实验室的主任由学校任命 ； 国家级 、 省部级的

重点实验室主任 ， 由学校推荐报上级主管部门任命。

第二十四条  

实验技术人员的编制 ， 由主管部门根据在校学生人数，实验教学工作量及实

验室仪器设备状况折算后确定。

第二十五条 

实验室各类人员的职务聘任、级别晋升工作，根据实验室的工作特点和本人工

作实绩 ， 由学校有关职能部门按照国家和学校的有关规定执行。  

第二十六条  

实验室工作人员要定期进行考核 ， 从事放射性等特殊岗位的工作人员要定期

培训。  

第二十七条  

定期开展对实验室工作的检查 、 评比活动 。 对成绩 显著的集体和个人进行

表彰和奖励 ； 对违章失职或因工作不负责任造 成损失者，进行批评教育或行政处



分，直至追究法律责任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二十八条  

本规程由设备处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华东师范大学设备处 

2006 年 8 月




